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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件

普房管﹝2026﹞22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对区十七届人大八次会议
第 077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李晶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青年人才公寓配套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

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普陀区作为上海的中心城区之一，产业服务业发达，各类人

才集聚。近年来，普陀在人才安居方面持续发力，将人才公寓的

筹措建设作为构建高水平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。一方面，着力克

服中心城区面积小、用地少的难题，不断拓宽保障性租赁住房的

筹措渠道，通过新建、配建、改建等方式，多措并举，完善“一

张床、一间房、一套房”的多层次人才安居体系，积极响应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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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切的问题和需求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聚焦重点产业、区域，因地

制宜，先后打造了自如友寓（兰溪路店）、柏雅居公寓、星荟公寓、

西部乐巢·中岚居、中环·桃乐居等一批面向不同层次人才供应

的保障性租赁住房。截至 2025 年年底，我区已累计筹措各类人才

安居租赁房源 10755 套（间），已超额完成“十四五”人才公寓

9800 套（间）筹措目标；另一方面，为激励海内外优秀人才来我

区创新创业，在区人才工作局的指导下，统筹了一批人才公寓房

源，为申请租住在本区指定房源的海内外优秀人才提供梯度化的

人才公寓租金减免政策；区房管局会同西部集团、中环集团在桃

浦地区集中供 312 套高品质市级人才房补联动专项房源，在“减

负”与“提质”两端同时发力，打破在地就业限制推动人才服务

模式再创新。

二、提案建议研究

一是关于盘活存量闲置厂房、写字楼等改建为公寓的建议。

2022 年 1月市住建委、市房管局制定的《本市非居住存量房屋改

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》及《保租房设计标准-改建分册》

进一步细化了本市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相关

原则、改建要求、认定流程等内容，为非居存量房屋合规纳管提

供了政策及操作层面的依据。经过四年工作推进，截至 2025 年年

底我区已完成了 32 个非居存量房屋改建保租房的入市供应，供应

房源 7438 套（间），改建房屋类型包括商业、办公类、仓储、工

厂等，共改建房源 4261 套（间），改建租赁住房建筑面积 13.99

万平方米。



- 3 -

二是关于在产业园区配建宿舍优先满足园区企业职工的建

议。根据上海市《关于加快发展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》

相关规定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可以将产业园区中产业类项目

配套建设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

的比例上限由 7%提高到 15%，提高部分主要用于建设宿舍型保障

性租赁住房。在区规资局和开发企业的支持下，梅川社区 W060901

单元A15b-01地块产业园区内企业自持的约5679平方米企业职工

宿舍已认定为保障性租赁住房，待建成后将优先满足企业自有员

工的租住需求。在万里街道的星云经济区、桃浦镇的新杨工业园

区已有怡辰公寓真北路店、真陈路 399 号租赁住房项目两个非居

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主要面向园区内企业职工供应，其中怡

辰公寓真北路店同时加挂了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，作为

多人宿舍型项目对外供应，单张床位价格月租金在 550-1100 元之

间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根据您提出的宝贵建议，我局将在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基础

上，进一步优化举措，不断推动职住平衡、供需平衡。具体从以

下三个方面考虑：

一是进一步拓宽筹措渠道。持续扩大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

筹措渠道，挖掘我区低效利用的酒店、办公、厂房等非居存量房

屋，对于符合条件的房源支持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，不断提升

资源利用效率。

二是优化项目房型供应。充分调研市场需求，结合区域定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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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和人才需要，进一步优化保租房项目房型。在持续推进“新

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”项目供应的基础上，结合市场需要，

扩大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等“一张床”的筹措供应量，满足多

元需求。

三是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沟通。在区人才工作局的工作指导

下，继续会同区相关条线管理部门，加大对企业的“点对点”服

务力度，优化营商环境。一方面，扩大政策宣传力度，对于各单

位较为关心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准入资格、人才安居政策进行宣贯，

按需定制，精准提供项目信息。另一方面，在区人才工作局牵头

下，与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建立联系机制，做好相关政策解答。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6年3月10日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6年3月10日印发


